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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时代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与优化，刑事司法程序

方面的改革也正在积极推进，不仅要保证刑事司法程序符合当前

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状态，更要使其具备更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以推动法律法规更优质的社会秩序维护作用，为广大民众营造出

更加公正、安全、稳定、便捷的生活环境。因此，本文即从职权

配置、程序建构、机关关系等三个方面，探析刑事司法程序改革

政策的新方向。

一、刑事司法职权配置的改革与调整

从更加全面的方向展开分析是推进改革有效性的重要原则，

因此在职权配置调整中，就应至少以三个角度切入思考。

首先，公检法三机关作为刑事司法的主要执行机关，是优先

进行考虑与分析的内容，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发现职权配置的整

体方向。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是进行侦查案件、预

审拘留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等任务的核心机构，而人民检察院

是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等事项的专职机构；人民法院

则只负责案件的审理。三个机关等级一致、分段包干，看似分工

明确，却容易陷入流水式作业的结构陷阱。因此需要赋予检察机

关相应的决策能力与指挥能力，可以有效指挥其他部门和公安机

关进行协作同行，从而推动三个机关形成合力，既可以保障刑事

侦查的透明性，还能以最大程度追诉犯罪。

其次，各司法机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对于职权配置也有着直

接的影响，必须要从关系建设方面剖析，以确保通过良好的关系

连接，促进各自义务与职能的协调与共通，从而推动司法程序的

有序开展。对于人民法院而言，其属于审判机关，应坚决处于独

立且中立的关系立场，这是刑事司法程序流程的基本原则；同时，

还需要颁布以刑事司法程序改革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其核心目标

为约束国家权利、避免公权力滥用，基本目标是约束和管理公安

与人民检察院等国家公务人员的行为，以保证他们合理有效地担

负起各自的职责。此外，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也必须拥有基本的辩

护职能，以完善其防御权，保证刑事案件审判的基本公正性，建

立均衡态势，避免错判误判。

最后，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需要建立新的方向，既要抛弃单纯

的“相互配合”关系，也要避免形成直接的“相互制约”关系，

而是要以灵活的方式，根据各个机关部门不同的职权属性与职责

任务，建立不同的相互关系，保证各个部门都拥有相合作的部门，

也有相互制约的部门，进而将各部门的职权优势充分体现，有力

推动刑事司法程序改革的进展。

二、以审判为中心建构刑事司法程序

刑事司法程序的改革必须要围绕审判为中心，进而才能保证

其构建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能增强法院在刑

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强化刑事司法追诉犯罪有效性和及

时性的重要举措。审判必须要以司法程序的完整性、裁判主体的

客观性、控辩双方的均衡性、庭审过程的公开性等基本要素开展，

因此在建构刑事司法程序时，就要严格遵循以下四点基本原则。

其一，要想推动改革的全面发展，就必须要依托于全国的控

诉资源，通过有效的整合，将当前繁琐的立案程序进行摒弃和优化，

或者通过一定的合并原则，将审查起诉程序与侦查环节结合一体，

同时也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规定，增加预审程序，以有效优化整

体的流程。

其二，除了要将审查起诉程序与侦查程序相结合之外，还应

推动审判前程序的高效一体化发展，即要求在建构刑事司法程序

时，首先应建立以侦查为基础、预审为中心、公诉为核心的一体

化程序，进而可以推动刑事审判过程的便捷性与高效性，保证各

机关部门之间的合作更加直接有效。

其三，预审程序的增设也需要进行合理规划与安排，一方面

要保证刑事侦查与审查起诉时刻接受到监督与制约，另一方面还

需要推动程序分流形式，将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内容进行步骤或

结构划分，将自身的裁判职能得以充分展现，进而可以保障每一

个环节的工作都能落实。

其四，在改革推进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发挥法庭审判的功

能与作用，既要以合理的角度调整法庭审判的事实认定，也要从

法律健全的角度分析裁判职责的全面性和公正性，由此促使刑事

司法程序与审判程序的结构达到完备状态。

三、刑事司法机关相互关系的改革

形式诉讼程序、司法职权配置以及司法机关三者之间存在着

不可割裂的相互关系，因此刑事司法职权调整就会涉及到另外两

个内容的改革与变化。首先，侦查与起诉是审判的前置过程，在

推动诉讼程序发展中有着关键作用；其次，审判是刑事诉讼过程

中的核心环节，影响着司法程序最终的评判功能与处分性质，是

解决最终争端的最终程序；因此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是有机

统一，既不以某一中心为关键要素，也不能忽视每一环节和部门

的作用与贡献，只有以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切入判断，将审判

作为改革出发点，以社会与政治体制改革为大背景，才能真正把

握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推进刑事司法程序的改革。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刑事司法程序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尤其

随着现代经济形态的不断革新，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需要重

新调整和优化，并且司法机关相互关系应以法院为主，从而以全

方位的角度完善刑事司法程序的改革，促进刑事司法程序的进一

步发展。


